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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财政政策意在“双防”(童伟；11月9日)

文章作者：童伟

    2004年已逐步接近尾声，虽然现在就总结全年的财政政策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2004年的财政政策在其前后期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其分水岭就是今年5月27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将由“积极”转向“中性”的讲话。 

    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 

    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实施了6年，在这6年中尽管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却并没有相应随之调

整。即使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甚至全面扩张的势头，货币政策多次调整，货币当局数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表现出

强烈的反通胀意向的情况下，在今年上半年，虽然预算安排进行了旨在降低扩张力度的少许调整，如降低实际的赤字率，减少长期建设国债

的发行规模，改变长期建设国债收入的投向等，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导向仍然没有改变。 

    因此，“中性”的财政政策的提出不仅是1998年以来在财政政策称谓上的重大改变，而且牵涉到财政政策内容及其实施方式的重大调

整。所谓“中性”的财政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调控政策向目前“中性”政策的

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的作用。 

但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一方面。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加以控制，就有可能导

致通货膨胀；与此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得不到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由此可见，“中性”的财政政策的实

质作用是“双防”，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 

其次，“中性”的财政政策也是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一剂良药。对钢铁、水泥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

会事业、生态环保，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扩张，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

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93144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与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8％，

第二季度9.6％相比，第三季度GDP增长9.1％和第四季度8.3％的预计增长率表明，政府的经济降温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应看到投资

过度扩张的机制仍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近几个月又有所反弹，部分上游产品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煤电油运供需关系仍较紧张，工业企业产

成品资金和应收账款上升较快，而且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高于普遍预期的8.9％，这使政府再次采取紧缩措施成为可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就是政府为进一步巩固宏

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性”财政政策还应取得税制改革的支持 

实现财政政策向中性过渡，在宏观层面上要求财政赤字规模保持稳定，减少对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张效应；在微观层面上要求

优化税收制度，使税收对微观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中性化，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和对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 

然而，以减收为特征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其理论效应是扩张性的，它的实施显然有悖于“中性”的财政政策。但联系到这几年

的中国税收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并且税收的高增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例如，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幅度高达

26.2％，依此速度全年的税收增长额将达5000亿元上下。我们对于增加出来的这部分税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给予特别关注了。5000亿

元上下的税收增长额如果直接转化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不仅有违于中性财政政策的目标，还会因财政支出和税收基数的提高成为将来控制

和压缩财政支出规模的障碍。 

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迟迟未能付诸实施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担心收入锐减，财政负担不起；二是可能产生扩张效应与“中性”的

财政政策形成逆向调节。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税收增长直接转化为财政支出的负面效应远远高出税制改革可能带来的扩张效

应，那么，利用税收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来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就是“中性”的财政政策的必然所为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以往支撑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其他的诸如政策调整、物价上涨和加强征

管所带来的增收效应，都难以持续。因此，抓住眼下中国税收增长的巅峰时期，尽快实施新一轮税制改革，以税制结构的率先优化为整体经

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警惕地方财政的过度扩张 

在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作为政府系统一部分的地方政府却很难协调一致地停止扩张行为。地方政府多是“以加

速本地经济发展为目的”进行扩张的，它们在进行投资计划安排时很少顾及给本地人民、本地经济及下届政府带来的债务负担和环境负担。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每年都在飞速增长，其总规模已无人能说得清。它们正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抓紧使用近年银

行机构提供的贷款“授信”额度，有效地扩大着包括大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内的投资规模。 

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廉价提供土地、水资源、漠视环境污染及其代价、提供政策优惠等多种方式，扭曲、压低要素

成本信号，抬高项目收益预期，诱导和误导投资者，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热潮。 

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需求不是一种理性的、正常的市场需求。这种投资的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宏观投资效益，酿成了潜在的银行呆



坏账，积累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显著地拉高了主要原材料、电力等行业的景气指数，引致局部过热。 

因此，尽快采取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张行为已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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